亞洲大學教師升等作業程序
114.12.11修正
	辦理期限
	辦  理  事  項

	115年2月底前
	申請升等教師：

(1) 「教師升等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績效評鑑」-
請於115.1.8起至115.2.8止至校園入口-人事類-「教師升等考評系統」上傳佐證資料並自評。(已有教師評鑑成績者，將自教師評鑑系統匯入資料，不需再次填寫亦不得再異動，僅需於系統開放時間115.3.1-115.3.12上線設定「研究與產學項目配分比例」，當學年度獲教師評鑑免評之教師，原則上仍需填報並上傳資料)。
(2) 教師升等申請表、各類型績效統計表，請於115.2.8前填妥送交各行政單位進行審核，連同「教師升等申請繳交資料一覽表」上所列其餘表件、著作資料於115.2.28前提交至各系(所、中心、室)。
(3) 代表作如為合著，需於115.1.16前提供「合著人證明」予系(所、中心、室)進行查核，查核完成後再行裝訂於代表作全文前。

	115年2月9日-
115年2月28日
	行政單位：
(1) 請至至校園入口-人事類-「教師升等考評系統」進行教師升等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績效評鑑計分作業。
(2) 協助審核「教師升等申請表、各類型績效統計表」(紙本作業)。

	115年3月1日-
115年3月10日
	申請升等教師：
(1) 至「教師升等考評系統」進行「教師升等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績效評鑑」之行政單位計分成績核對及設定研究與產學項目配分比例。
(2) 如有非因申請教師個人疏失所造成之錯誤，得向評分單位提出並由該單位向人事室申請更正。

	115年3月11日-
115年3月27日
	系(所、中心、室)教評會：
(1) 至「教師升等考評系統」進行教師升等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績效評鑑系評作業。
(2) 申請人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任一項成績經審查未達七十分則為不通過。申請人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經系、通識教育中心、體育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提請院級評審委員會進行複審。
(3) 辦理申請人基本條件及類型條件之認定(基本條件及類型條件第一項由人事室審定)。
(4) 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第22條及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」第2點規定，審核申請人代表作是否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，並請詳載於教評會紀錄。
(5) 申請人之代表作(成果)如為合著，請系(所、中心、室)於115.2.6前完成合著人之貢獻事實及貢獻比例之實質查核(請以e-mail或公文函詢方式進行查核，並留存相關查核文件備查)，查核無誤者始得送交系級教評會審議。
(6) 審查未通過者發公文附理由予申請升等教師，並告示救濟管道。

	115年3月28日-
115年4月17日
	院級教評會：

(1)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前應請申請人進行公開演講；以教學型升等之教師須在公開演講之前舉辦公開授課。
(2) 至「教師升等考評系統」進行教師升等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績效評鑑院評作業。
(3) 申請人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任一項成績經審查未達七十分則為不通過。申請人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定通過，始得將申請人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，包含教學成果、研究與產學成果、藝術作品、技術報告（產學成果）等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審。
(4) 辦理申請人基本條件及類型條件之審定。
(5) 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第22條及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」第2點規定，審核申請人代表作是否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，並請詳載於教評會紀錄。
(6) 審查未通過者發公文附理由予申請升等教師，並告示救濟管道。

	115年8月31日前
	校教評會：

(1)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將申請人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，包含教學成果、研究與產學成果、藝術作品、技術報告（產學成果）等送校外學者專家五人審查；藝術作品送七人審查，外審委員有二位以上所評定之成績未達以下標準：升等助理教授七十五分；升等副教授八十分；升等教授八十五分，即為不通過。
(2) 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第22條及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」第2點規定，審核申請人代表作是否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，並請詳載於教評會紀錄。
(3) 115年8月：校外學者專家將外審結果送回後，召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外審成績及審查意見，並連同申請人教學、研究與產學、服務、輔導成績進行總評，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，報部申請教師證書。
升等通過：備齊資料報部發證。

升等未通過：發公文附理由予升等未通過教師，並告示救濟管道。

	115年8月1日
	升等通過教師之年資起算。

	115年9月1日後
	(1) 依據教育部臺教高(五)字第1122202679號函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證書訂自民國112年9月1日起，改發電子證書，經審定教師資格合格者，自該日起教育部發給電子教師證書，教師可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下載，自行儲存、列印或提供查驗。
(2) 人事室將於收到教育部核發證書公文後，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進行電子教師證書確認，再行通知教師至系統下載。(請教師留意電子郵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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